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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推进农村地区清洁供暖的政策，提高农村居民

供暖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特编制本规划，指导西海岸新区农村

清洁取暖发展。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西海岸新区全域范围。

第三条 规划期限

2023～2035年，其中近期至 2024年，远期至 2035年。

第四条 规划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

署，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坚持“以供定

改、先立后破”的原则，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可再生能源则可再生

能源，因地制宜选择取暖方式，扎实有序推进新区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工

作，构建绿色、节约、高效、协调、适用、安全的清洁取暖体系。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政府推动、市场引导。

（2）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3）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4）全面推进、合理补贴。

第六条 规划目标

（1） 至 2024年底，新区剩余未改造的农村居民基本完成改造。同步

推进既有农房节能改造，每年实施既有农房节能改造 1000户。

（2） 至 2035年，新区农村地区全面提升房屋节能保温性能，提高光

伏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初步形成更加多元

绿色的供热结构。

第七条 规划依据

（1）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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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1月 1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8年 4月 1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施行）

5)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发改能源〔2017〕2100

号）

6)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

23号）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工

作方案的通知》（建标〔2022〕53号）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22〕210号）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21〕1445号）

10)《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切实加强燃气热力规划建设工作的通

知》（鲁建燃热字〔2016〕17号）

11)《山东省农村地区散煤清洁化治理行动方案》（鲁煤经运〔2016〕69

号）

12)《关于推进农村地区供暖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办〔2016〕208号）

13)《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电能替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发改能

源〔2016〕1166号）

1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地区清洁供暖专项规

划编制大纲（试行）的通知》（鲁建村字〔2017〕37号）

15)《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鲁政字〔2018〕178号）

16)《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鲁政字〔2021〕1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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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政字〔2022〕213号）

18)《青岛市供热条例》（2017年修订）

19)《青岛市清洁取暖电代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20)《青岛市清洁取暖气代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21)《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村清洁取暖

改造三年实施方案（2022-2024）〉的通知》（青西新管办发〔2023〕1号）

（2）相关规范

1)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2)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34-2022）

3) 《锅炉房设计标准》（GB50041-2020）

4)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6)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7/5026-2022）

7)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T50824-2013）

（3）相关规划和基础资料

1) 《西海岸新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送审稿）

2) 《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村新型社区和美丽乡村发展规划（2015—2030年）》

3) 《黄岛区供热专项规划(2015-2030年)》

4) 《青岛西海岸新区电力专项规划(2015-2030年)》

5) 《青岛西海岸新区燃气及加气站专项规划(2016-2035年)》

6) 甲方提供现状基础资料。

第二章 热负荷需求预测

第八条 近期采暖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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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区待改造用户 7.7万户，按照户均采暖面积 60 平方米、采暖热

指标 80瓦/平方米估算，设计热负荷 369.4兆瓦。

第九条 远期采暖热负荷

远期新区农村住户约 8.3万户，按照户均采暖面积 60 平方米估算，采

暖热指标 50瓦/平方米估算，设计热负荷 333.3兆瓦。

第三章 清洁取暖技术

第十条 集中取暖

依托集中热源（含小型生物质/电/燃气锅炉、空气源热泵等），通过敷设

管网对外供热。适用于农房拆迁改造住宅小区。

第十一条 分散式电代煤

主要取暖方式有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基本适用所有

村庄。

第十二条 分散式气代煤

主要取暖方式为燃气壁挂炉。适用于燃气管网覆盖的村庄。

第十三条 其他取暖方式

分散生物质代煤，主要取暖方式为生物质炉具。根据《青岛市冬季清洁

取暖项目实施方案》，该方式不再作为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技术方式推荐。

直接电采暖，主要取暖方式有蓄热式电锅炉、碳晶板、碳纤维、电热膜、

发热电缆等。根据清洁能源政策规定，该方式不属于清洁取暖改造方式。

第四章 规划方案

第十四条 总体规划思路

对待改造农户进行分类分析，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改造方式。长期无人居

住自愿放弃的农户无需改造，不纳入清洁取暖改造范畴；集中搬迁上楼

的农户可根据条件选择市政集中供热或其他清洁能源集中供热方式；其

余农户结合电力接入、燃气管网等客观条件以及农户意愿，采用电代煤

或气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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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近期改造方案

集中清洁取暖改造户数 2.86 万户，主要是近三年搬迁改造户数以及确

已搬迁完成、即将入住的户数。全部于 2023年改造完成。

分散清洁取暖改造户数 4.83万户，包括各镇（街）其他应该尽改户数。

其中 2023 年电代煤改造 2.22万户、气代煤改造 0.14 万户；2024年电

代煤改造 2.36万户、气代煤改造 0.11万户。

各镇（街）改造户数详见下表。

镇(街)

2023年改造户数 2024年改造户数

集中采暖 电代煤 气代煤 小计 电代煤 气代煤 小计

琅琊镇 0 911 93 1004 1432 146 1578
藏马镇 384 1096 0 1480 743 0 743
泊里镇 3211 2302 0 5513 1297 0 1297
大场镇 4149 1088 0 5237 1758 0 1758
海青镇 157 1278 0 1435 1664 0 1664
大村镇 0 1257 0 1257 1062 0 1062
六汪镇 0 1572 0 1572 1976 0 1976
宝山镇 0 719 18 737 1376 34 1410

王台街道 1632 2497 0 4129 3130 0 3130
长江路街道 595 0 0 595 0 0 0
黄岛街道 1850 0 0 1850 1083 0 1083
薛家岛街道 0 0 0 0 0 0 0
辛安街道 609 0 0 609 0 0 0
灵珠山街道 0 481 0 481 221 0 221
红石崖街道 2258 1282 0 3540 917 0 917
灵山卫街道 5406 538 0 5944 422 0 422
隐珠街道 0 1687 483 2170 2197 629 2826
胶南街道 2011 0 0 2011 782 0 782
珠海街道 2109 1428 108 3645 1644 124 1768
滨海街道 4262 1147 2 5411 1201 2 1203
铁山街道 15 770 182 967 26 6 32
张家楼街道 0 2047 468 2515 712 163 875
灵山岛省级

自然保护区
0 111 0 111 0 0 0

合计 28648 22211 1354 52213 23642 1105 24747

第十六条 远期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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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至 2035年，城镇建成区全部接入城市集中采暖，建成区外一般农

户向更加多元绿色的清洁采暖方式转变。注重旧房节能改造，新建被动

房或保温性能良好房屋，整体建筑能效进一步提升。太阳能供热以及多

种方式耦合供热等清洁采暖方式更加普遍。

第五章 三网配套及建筑节能改造规划

第十七条 热力配套要求

督促热力公司提前部署热力管网、换热站等配套工程，热源处充分留足

为新增采暖用户的供热能力，为“煤改集中采暖”用户提供稳定的热力

供应。

第十八条 电力配套要求

对接电力部门提前部署电网配套工程，配电线架设、变压器增扩容、电

表入户等工作可同步进行，为“煤改电”用户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

改造应满足《青岛市清洁取暖电代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相关技术

要求。

第十九条 燃气配套要求

引导燃气公司提前与上游气源签订购气合同，提前部署气网配套工程，

注重燃气安全保障工作，为“煤改气”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的燃气供应。

改造应满足《青岛市清洁取暖气代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相关技术

要求。

第二十条 建筑节能改造

综合衡量改造方案的改造成本、运行效果及运行成本等因素，结合农村

房屋取暖“部分空间、部分时间”的特征，对家庭常用生活房间开展建

筑节能改造，重点针对农村房屋门窗、北向外墙、屋顶等薄弱环节进行

改造。改造应保证节能效果 30%及以上。

第六章 供热运营管护规划

第二十一条 供热监控管理系统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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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管理范围与管理层级，供热监控管理系统由上至下分为四个层级：

省级供热监控管理系统→青岛市级供热管理系统→西海岸新区区级供

热管理系统→企业级供热监控管理系统。

第二十二条 规划要求

尽快完善企业级供热监控管理系统，实现各自企业内部站点全覆盖，

建立区级供热监控管理系统，实现对农村供热系统的集中监视。

第七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第二十三条 投资估算内容说明

1．煤改电用户：投资估算范围包括热泵类电采暖设备购置费、安装费

及电表后管线改造费用；

2．煤改气用户：投资估算范围包括燃气表及表后管线、燃气泄漏报警

装置和取暖用燃气设备(含一台燃气壁挂炉和两组散热器)购置及安装

费用；燃气管网建设费用。

3．既有农房节能：农房改造费用。

第二十四条 近期总投资

以户为单位，规划 2023年新区清洁取暖设备采购及安装费用 1.75亿元，

需政府补贴费用 1.07亿元。既有农房节能改造 1000户，总费用 750万

元，其中需政府补贴费用 700万元。燃气管网建设费用 609万元，需政

府补贴 542万元。

2024年新区清洁取暖设备采购及安装费用 1.86亿元，需政府补贴费用

1.12亿元。既有农房节能改造 1000户，总费用 750万元，其中需政府

补贴费用 700万元。燃气管网建设费用 497万元，需政府补贴 442万元。

第二十五条 资金筹措建议

1、放开农村供暖市场，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供暖领域，采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2、搭建省—市—区三级农村清洁供暖投融资平台，多渠道筹措资金，

争取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世行、亚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的低息贷款，积极争取国家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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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预期效益分析

第二十六条 节能措施

（1）加快推进农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2）提高集中热源供热能力，扩大市政集中供暖范围。

（3）合理选用电取暖模式。

（4）因地制宜适当发展热泵供暖。

（5）积极发展太阳能供暖。

第二十七条 环境效益

经计算，近期 25.0万户清洁取暖改造完成后，近期 25.0万户清洁取暖

改造完成后，相比原先土暖气取暖方式，削减烟尘排放 3512.9吨/年，

削减二氧化硫排放 6144.0吨/年，削减氮氧化物排放 721.3吨/年，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 39.7万吨/年。

第九章 供暖安全和应急预案

第二十八条 供暖安全保障措施

（1）明确责任主体，研究细化落实本辖区具体工作方案，建立“用户申

报、村乡(镇)审核、审计跟踪、安全监理”的全程监管体系。

（2）建立多元投入机制，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有效利用相关专项资金、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供暖领域等措施，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3）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大力宣传各种采暖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适

用条件及安全应用措施。

（4）明确空气源热泵、燃气壁挂炉等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选择供应企业和产品。

（5）保障资源供应。建立健全应急保障措施，推进应急储备设施建设，

满足新增煤改电用户电力供应和新增煤改气用户的用气需求。

（6）从项目的设计、施工、验收及后期的维护管理等方面建立成套办

法，建立可靠的农村民用建筑清洁能源供暖监控体系。招投标公开、公

正、科学，防止人为因素干扰，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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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散煤管控机制。严格管控散煤销售网点，同时建立相应的维

护机制，确保散煤使用不反弹。

第二十九条 应急预案

（1）应急预警

出现下列情况时，各供热单位应立即分析判断影响正常供热的可能性，

并决定是否需要上报。如需上报，要立即将发生供热突发公共事件时间、

地点、性质、可能影响的程度、影响时间以及应对措施报应急指挥工作

组办公室。

1）因供热设施、设备发生故障可能影响正常供热；

2）因供热燃料出现短缺可能影响正常供热；

3）因供电、供水系统发生故障可能影响正常供热；

4）因天气持续低温可能影响正常供热；

5）因其它自然灾害可能影响正常供热。

（2）应急响应

1）一般以上供热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由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负责

启动供热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事件的应急、抢险、排险、

抢修、快速修复、恢复重建等方面的工作。

2）一般以上供热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由事件发生单位向区城市管理

局报告情况。

（3）供热应急保障机制

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信息快速反应机制、供热动态预警机制、事故

抢修抢险机制、应急临时代管机制、应急物资保障机制、应急资金保障

机制，切实提高西海岸新区有效应对供热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减少供

热突发公共事件对居民正常采暖的影响，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次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图则和说明书三个部分，文本与图则

是建设与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二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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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本规划经西海岸新区管委批准后执行，由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

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文本及图则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系根据现行的相关标准规

范，结合西海岸新区特点而制定。未涉及的相关事宜应符合国家、山

东省和青岛市的有关政策、法规、标准等相关条款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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